
昆明理工大学

2022 级飞行技术专业自费学生培养协议书

甲方：昆明理工大学

乙方：学 生： 身份证号：

监护人： 身份证号：

昆明理工大学创建于 1954 年,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现已发展

成为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行业特色、区域特色鲜明，多学

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学校现有呈贡、莲华、新迎三个校区，

主校区为呈贡校区，位于昆明市呈贡大学城。

经过 60 多年的建设发展，现拥有国家重点学科 1 个、国家

重点培育学科 1 个、省级重点学科 23 个、省院省校合作共建重

点学科 9 个、博士后流动站 11 个、省级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8 个、

博士学位授权点 18 个（含 1 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一级学

科硕士点 41 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 21 种；有 111 个本科专业，

34 个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学校有教职工 3867 人，其中，专任教

师 2597 人，教授、副教授职称人员 1432 人。现有“两院院士”、

“长江学者”、“杰青”等国家级人才 110 人，“云南省科技领

军人才”、“云岭学者”等省部级人才 731 人。

为适应国家和云南民航事业发展的需要，主动融入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满足云南省建设“民航强省”和“航

空网”对民航人才的需求，2016 年 6 月，在云南省委省政

府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关心下,昆明理工大学组建成立

民航与航空学院。学院紧紧围绕国家和云南省民航事业发



展对民用航空领域各专业人才的需求，培养以飞行技术为

特色的，涵盖民航服务、机务维修、运行保障等相关专业

的本科层次人才。

根据昆明理工大学与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与昆明理工大学飞行学生招生及

委托培养协议（养成生）》，甲方受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招收一批 2022 级飞行技术专业自费学习养成生 50 名，

乙方是自愿参与该项目的成员之一。甲乙双方就培养方式、

培养费用和就业等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培养方式

1.本专业学制四年（学籍最长不超过 6 年，具体按照

航空公司协议和《昆明理工大学飞行技术专业学生学籍管

理补充规定（试行）共同执行》）。整个培养过程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乙方参加招飞报名，通过飞行员体检鉴

定、民用航空背景调查和高考录取等环节，甲方录取乙方

至本校飞行技术专业学习。在甲方学习大学公共课程和飞

行基础理论课程；第二阶段，乙方到甲方和春秋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选择的中国民航局 CCAR141 部审定或认可的

飞行训练机构（以下或称“航校”）进行飞行训练，学习飞

行驾驶技术，并获取相应的飞行驾驶从业人员相关执照，

其间应同时完成由甲方安排的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任务，

并参加毕设答辩；

2.乙方在规定的修读年限内修满甲方飞行技术专业培

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数(含飞行驾驶技术训练)，达到毕业条件



者，由甲方颁发飞行技术专业大学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

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同时颁发相应的工学学士学位证书；

3. 学生在学期间必须遵守学校、委托培养单位、飞行

训练机构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学校设置飞行学员队，对学

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

第二条 培养费用

1.大学四年期间，乙方应按期向甲方缴纳学费（人民

币)： 4500 元/学年 (如云南省对相关收费标准进行调整,

则以相关文件为准)；

2.乙方在航校进行飞行执照训练学习期间所发生的培

训费由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按照：1）“公司信用担保、

学生个人贷款”的方式向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合

作银行贷款，为学生提供上述费用；2）若学生自身资格无

法满足银行贷款要求的，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可视情况

允许乙方向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或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绿翼职业技能培训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垫

付培训费用。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承诺非个人主观原因

停飞（如因个人疾病、瘟疫、战争、训练机构或公司经营

不善等导致的停飞），由春秋航空公司承担已产生的上述费

用。具体规定根据各航空公司与学生培养协议为准。（初始

训练总费用预计为人民币 76 万元，含向航校支付的理论培

训费、飞行训练费和生活费等，实际费用以航校的要求为

准)。

第三条 就业



1.乙方合格完成 141 部整体课程培训后，由上海绿翼

职业技能培训有限责任公司安排乙方与春秋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按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员薪

资管理办法发放薪资，乙方同意接受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对乙方的统一安排；

2.乙方因非个人主观原因（以学校或航校停飞函为判

断依据）而无法完成飞行技术专业培训，或未达到该项目

合格标准导致培训失败的，由上海绿翼职业技能培训有限

责任公司或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已产生的相关培训

费用，乙方仅需承担已产生的银行贷款利息成本；

3.培训期间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有权根据乙方学习

和适飞情况综合判断决定乙方是否停飞等。乙方停飞后，

甲方按照《昆明理工大学飞行技术专业学生学籍管理补充

规定（试行）》进行转专业等处理。

第四条 学历教育环节责任

1.甲方负责乙方在理论学习期间的生活、学习、教育

和管理，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制定教学计划，组织实施并完

成飞行学生在理论学习阶段的教学内容，在乙方学成毕业

后，甲方协助乙方转移相关的档案材料；

2. 甲方负责组织学生在校期间的入学身体复检和年度

常规检查工作；

3. 甲方对因身体、学习和其它原因不能继续从事飞行

技术专业学习的学生，按照《昆明理工大学飞行技术专业

学生学籍管理补充规定（试行）》等文件进行相关处理；



4. 甲方负责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工作；

5. 甲方负责对在乙方学习和飞行训练阶段均合格的飞

行学生颁发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相关

学位证书；

6. 甲方负责根据相关学籍管理规定对完成训练的学生，

组织办理学生回校后的相关工作，负责办理合格毕业学生

的毕业离校手续工作；

7. 乙方在航校进行飞行训练学习期间所发生的培训费

贷款以及还贷方式按照航空公司与乙方签订的助飞贷款协

议以及乙方与银行签订的还款协议执行。

第五条 其它

1．本培养协议有效期 4 年；

2.甲乙双方对本协议的履行或解释发生争议时，应本

着友好合作的原则协商解决;经协商、调解无效时，可向甲

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3.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甲方:昆明理工大学 乙方:

乙方监护人:

代表(签字) : (签字)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